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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全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级别和

基准地价的通知
彭水府发〔2022〕19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管理实施

办法》（渝府发〔2008〕119 号），为进一步加强土地资产管理，

完善科学的地价管理体系，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发挥政府的指导

调控作用，按照《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土地

级别及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国土房管〔2017〕

947号）、《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土

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更新技术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国土房管

〔2018〕16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做好 2019 年

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渝规资〔2019〕820号）等

要求，经县政府研究通过，现将更新后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

地级别和基准地价予以公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土地级别是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然和经济属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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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出的土地等级序列，是确定宗地价格的重要依据。宗地级别

不确定时，可参照相邻类似宗地土地级别合理确定。

二、基准地价是政府管理和调控土地市场的基本手段，是制

订土地税费、核算土地资产收益的主要依据。

三、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做好相关政策的衔接

工作，施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

（彭水府发〔2016〕55 号）同时废止。

附件：彭水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7 月 19 日

附件

彭水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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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

1级 1340 1160 270 920

2级 1050 890 130 710

3级 800 670 110 510

4级 560 430 / 320

5级 360 190 / 190

6级 180 / / /

1. 基准地价是在城镇不同级别、不同用途、设定容积率和土地开发程度下，某一估价期日法定最

高使用年期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

2. 基准地价表现形式为楼面地价。

3. 基准地价期日为 2021年 1月 1日。

4. 基准地价对应的使用年限为商服 40年、住宅 70年、工矿仓储 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50

年。

5. 基准地价对应的容积率为商服 2.5、住宅 2.0、工矿仓储 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1.5。

6. 商服、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发程度为“六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

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及宗地内场地平整；工矿仓储用地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

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级别册

序号 位置
2021 年土地级别

商服 工矿仓储 住宅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

汉葭街道

1 石嘴街（供销大厦-金山广场转盘-郁江大桥
南桥头(不含郁江大厦)）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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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路（小转盘-商贸园广场(不含)） 1 1 1 1

3 北门街（重百超市）-绸缎街-南门街（两路
口）

1 1 1 1

4 城隍巷（南门街(两路口)-老车站(不含)） 1 1 1 1

5 鼓楼街（南门街(两路口)-乌江大桥东桥头） 1 1 1 1

6 鼓楼街（乌江大桥东桥头-豆芽湾公厕） 2 1 1 1
7 乌江东路（山谷居滨江路-郁江二桥） 2 1 1 1
8 民族路（商贸园广场-郁江二桥） 2 1 1 1
9 郁江南路（郁江二桥-郁江大桥） 2 1 1 1

10
学坝片区（九曲河以东、九曲河桥以南的
中业太阳城、黔龙阳光国际、人民医院区

域)
2 1 2 2

11 郁江北路（人民医院-彭二小） 2 1 2 2

12 县坝街（郁江大厦-浅水湾岔路口-汉关路路
口）、香江豪园

2 1 2 2

13 环城路（凌云景苑-浅水湾岔路口路口） 2 1 2 2

14 汉关路（环城路路口-合江休闲广场三岔路
口）

2 1 2 2

15 高家台街（豆芽湾-凌云景苑） 2 1 2 2
16 沙沱街（豆芽湾-汽车客运站） 2 1 2 2
17 乌江东路（山谷居滨江路-乌江三桥） 2 1 2 2
18 沙沱街（汽车客运站(不含)-乌江三桥） 3 1 3 3
19 沙沱街以北，山谷公园片区 3 1 3 3

20 城东路（合江休闲广场三岔路口-县委党校-
汉葭四小）

3 1 3 3

21 汉关路（合江休闲广场三岔路口-原交通加
油站）

3 1 3 3

22 文庙街、学坝隧道片区 3 1 2 2
23 果园街片区 3 2 3 3
24 九曲河大桥以北（青龙西路、青龙路片区） 3 1 3 3
25 郁江北路（黔中大道-黔龙阳光国际 3期） 3 1 2 2
26 外河坝街-黔中大道片区 3 1 2 2
27 外河坝街（城北汽车站-两江隧道）片区 3 1 3 3
28 黔中大道-老龙口大桥-高成线片区 3 2 3 3
29 汉葭街道其他定级范围内土地 4 2 4 4
30 汉葭街道其他定级范围外土地 5 3 5 5

绍庆街道

31 乌江西路（国土资源大厦滨江路-两江大桥
滨江路）

1 1 1 1

32 河堡街（乌江大桥西桥头-河堡街工商银行
及亨达大厦）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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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乌江西路（国土资源大厦滨江路-罐头厂片
区）

2 1 2 2

34 河堡街（商贸中心-下河路入口） 2 1 2 2

35 彭水中学片区-插旗街-下坝街-凯邦两江城
片区

2 1 2 2

36 乌江西路（川湘公路、两江大桥以北片区） 2 1 2 2
37 两江广场以北，川湘公路以南片区 2 1 2 2

38 凯邦两江城以南，下坝街、插旗街以西的
建成区

3 1 2 2

39 学府路（体育馆(不含)-下南城隧道口） 3 1 3 3
40 下南城以北，彭水中学以南片区 3 1 3 3
41 阿依路（下河路入口-乌江三桥）片区 3 1 2 2
42 学府路以西的建成区 4 2 3 3
43 白云街 4 2 3 3
44 下南城片区 4 2 3 3
45 阿依路（下南城隧道口-河堡烟厂） 4 2 3 3
46 九黎城范围（临江社区 1组、3组、4组） 2 2 3 3
47 九黎城范围（临江社区 7组、8组） 3 2 2 2

48 九黎城范围（临江社区 2组、3组、9组、
10组）

4 3 4 4

49 绍庆街道其他定级范围内土地 4 3 4 4
50 绍庆街道其他定级范围外土地 5 3 5 5

靛水街道

51 靛水大道-蟠龙路-五湖路-滨河南路-龙腾路
-靛水大道围合区

2 1 2 2

52 民族中学片区 2 1 2 2
53 民族中学以西片区 3 1 3 3
54 蟠龙路以西，民族中学以北片区 2 1 3 3
55 蟠龙路以北 3 1 3 3
56 蟠龙路-滨河北路围合区 2 1 2 2
57 靛水大道-体育路-五湖路-靛水大道围合区 2 1 2 2
58 靛水大道-五湖路-体育路围合区 3 1 2 2
59 靛水组团其他国有及规划土地 3 1 3 3
60 靛水大道（摩围山隧道-张家坝安置房） 2 1 3 3
61 张家坝组团其他国有及规划土地 3 1 3 3
62 肖家坝组团 4 2 4 4
63 摩围山组团规划范围内 3 2 3 3

高谷镇

64 圆门街（纸厂大桥--老镇政府） 4 3 4 4
65 圆门街（其他地段） 4 3 4 4
66 二泉街 4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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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荷花街 4 3 4 4
68 规划内其他地段 5 3 5 5

黄家镇

69 电影院街（农商行-农贸市场-镇政府） 4 3 4 4
70 东大街（农商行--中石油加油站） 4 3 4 4
71 摩围山组团规划范围内 3 2 3 3
72 规划内其他地段 5 3 5 5

连湖镇

73 新街 4 3 4 4
74 规划内其他地段 5 3 5 5

鹿角镇

75 老街 4 3 4 4
76 规划内其他地段 5 3 5 5

桑柘镇

77 桑柘派出所-789县道-桑拓中学-社会保障
服务厅

4 3 4 4

78 规划内其他地段 5 3 5 5
普子镇

79 环城街（含镇政府区域） 4 3 4 4
80 中街 4 3 4 4
81 王开--陈发树--周小霞 4 3 4 4
82 新民街（赵天奎--新卫生院--长途车站） 4 3 4 4
83 新民街（其他路段） 4 3 4 4
84 老环街 4 3 4 4
85 新环街 4 3 4 4
86 规划内其他地段 5 3 5 5

新田镇

87 场镇规划区内国有土地 4 3 4 4
88 规划区内其他国有土地 5 3 5 5

万足镇

89 场镇规划区内国有土地 4 3 4 4
90 规划区内其他国有土地 5 3 5 5

保家镇

91 保家工业园 3 2 3 3
92 后场街(张真百货批发商场-十字街路口) 4 3 4 4
93 后场街(十字街路口-老 319线路口) 4 3 4 4
94 老 319线(保家蚕业站-新街出口) 4 3 4 4
95 老 319线(新桥-保家蚕业站) 4 3 4 4
96 老 319线(新街出口外其余路段) 4 3 4 4
97 十字街(后场街和石板街之间部分) 4 3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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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十字街(石板街路口-猪市) 4 3 4 4
99 石板街(后场街上路口-小学) 4 3 4 4
100 石板街(小学-火车站) 4 3 4 4
101 新街 4 3 4 4
102 文化街 4 3 4 4
103 319线 4 3 4 4
104 规划区内其他地块 5 3 5 5

郁山镇

105 新中街(东方红大桥-郁山古镇商贸中心) 4 3 4 4

106 新中街(东方红大桥东桥头-原 319国道-郁
山建成区边缘) 4 3 4 4

107 南京街(第三农贸市场-原 319国道-水泥厂
（不含该宗地）) 4 3 4 4

108 南京街(郁山古镇商贸中心-太平桥-职中) 4 3 4 4
109 滑石板街 4 3 4 4
110 规划区内其他地块 5 3 5 5

龙射镇

111 场镇规划区内国有土地 4 3 4 4
112 规划区内其他国有土地 5 3 5 5

润溪乡

113 摩围山组团规划范围内土地 3 2 3 3
114 规划区内其他国有土地 6 3 5 5

其他乡镇

115 鞍子镇规划区内国有地 5 3 5 5
116 龙溪镇规划区内国有地 5 3 5 5
117 梅子垭镇规划区内国有地 5 3 5 5
118 平安镇规划区内国有地 5 3 5 5
119 长生镇规划区内国有地 5 3 5 5
120 太原镇规划区内国有地 5 3 5 5
121 大同镇规划区内国有地 5 3 5 5
122 大垭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23 棣棠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24 朗溪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25 联合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26 龙塘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27 芦塘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28 鹿鸣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29 乔梓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0 三义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1 善感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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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石柳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3 石盘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4 双龙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5 桐楼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6 岩东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7 诸佛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138 走马乡规划区内国有地 6 3 5 5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说明

（一）适用范围

城镇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以下简称基准地价）适用于彭水

县城乡规划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

（二）基准地价内涵

基准地价的内涵为城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同级别、不同

用途、设定容积率和土地开发程度下，特定出让年限的区域平均

价格。基准地价的价格表现形式为楼面单价（单位：元/平方米）、

地面单价（单位：万元/亩）。

1. 基准地价容积率。商服用地 2.5，住宅用地 2.0，工矿仓

储用地 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5。

2. 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商服、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开发程度为“六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

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及宗地内场地平整；工矿仓储用地开发

程度为“五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

水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3. 基准地价使用年限。商服用地 40 年、住宅用地 70 年，

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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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准地价期日。2021 年 1 月 1 日。

（三）土地用途分类

基准地价土地用途分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工矿仓储用

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四类。

1. 商服类。包括商业用地（指零售商业、批发市场及餐饮、

旅馆及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等服务业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指商铺、

商场、超市、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用地；批发市场用地：指以批

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指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旅馆用地：指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有住宿功能的

度假村等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指零售加油、加气、充

换电站、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指金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

务、物流管理中心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娱乐康体用地（指各类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娱乐用地：

指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地率小于 65%

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康体用地：指高尔夫练习场、赛马场、

溜冰场、跳伞场、摩托车场、射击场，以及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

等用地）；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指除以上之外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包

括以观光娱乐为目的的直升机停机坪等通用航空、汽车维修站以

及宠物医院、洗车场、洗染店、照相馆、理发美容店、洗浴场所、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10 -

废旧物资回收站、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物流

营业网点等用地）。

2. 住宅类。包括城镇住宅用地（指城镇住宅用地及其居住

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指为

城镇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包括社区服务站以及托

儿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小型综合体育场地、小型

超市等用地，以及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等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用地，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

3. 工矿仓储类。包括工矿仓储用地（指工矿企业的生产车

间、装备修理、自用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专用铁路、码

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不包括采矿用地）；仓储用地（指

物流仓储和战略性物资储备库用地）；采矿用地（指采矿、采石、

采砂（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及排土（石）、尾矿堆放

用地）。

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包括机关团体用地（指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及其相关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的办

公及附属设施用地）；科研用地（指科研机构及其科研设施用地）；

文化用地（指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教育用地

（指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幼儿园、特殊教育

设施等用地，包括为学校配建的独立地段的学生生活用地）；体

育用地（指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企事

业、军队等机构内部专用的体育设施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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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预防、保健、护理、康复、急救、安宁疗护等用地）；社

会福利设施用地（指为老年人、儿童及残疾人等提供社会福利和

慈善服务的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指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排水、

供电、供燃气、供热、通信、邮政、广播电视、环卫、消防、干

渠、水工等设施用地）。

殡葬用地（指殡仪馆、火葬场、骨灰存放处和陵园、墓地等

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管道运输、

城市轨道交通、各种道路以及交通场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

设施用地，不包括其他用地内的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其他未列入上述范围的用地，其用途类别可参照相关或相近

用地用途类别确定。工矿仓储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用地中

的配套经营性设施用地，应参照商服用途确定。

（四）基准地价的应用

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宗地地价评估时应适用对应

用途级别的基准地价，并根据宗地实际情况进行土地用途、期日、

年期、容积率、区域和个别因素及土地开发程度等修正。评估多

用途混合的宗地价格时，应按各具体用途分别修正后加权测算。

1. 宗地地价计算公式：地上计容部分宗地地价=（适用的基

准地价×土地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

率修正系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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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面积。

地下不计容部分宗地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相应用途地下

空间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区域和个别因素

修正系数±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相应用途的基准容积率×建筑

面积

2. 宗地价格、宗地租金测算中有关参数的确定。

（1）适用的基准地价的确定。根据宗地的法定用途，按照

本说明第三条规定的用途分类，确定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再依

据县政府公布执行的土地级别，确定对应用途级别应适用的基准

地价。

（2）土地用途修正系数的确定。宗地需要进行土地用途修

正的，地上计容部分应按照《土地用途修正系数表》确定土地用

途修正系数；地下不计容部分应根据《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相

应用途比准类别确定相应用途地下空间修正系数。

（3）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期日修正系数=宗地估价期日的

地价指数÷基准地价期日的地价指数。宗地估价期日的地价指数、

基准地价期日的地价指数以重庆市地价动态监测成果公布的地

价指数、地价增长率为准。

（4）年期修正系数的确定。年期修正系数=
r 为土地还原率(商服用地为 6.53%、住宅用地为 6.01%、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为 5.07%、工矿仓储用地为 4.79%)；n 为

宗地剩余使用年限；m 为基准地价规定的相应用途土地使用年

限。

]r)+[1/(1-1
]r)+[1/(1-1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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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按照宗地的法定容积率（R），

根据《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容积率修正系数。商服、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容积率小于 1时，按容积率 1确定修正系数；

商服、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容积率大于 4.5 时，按容积率

4.5 确定修正系数。工矿仓储不做容积率修正。

当 R1＜R＜R2（R1、R2 为上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中所

列的相邻容积率）时，按下列公式计算容积率修正系数（X）:

X=X1+（X2-X1）×（R-R1）/（R2-R1）

X1、X2 为 R1、R2 所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

（6）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的确定。当宗地的土地开发程度

与基准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不一致时，应根据《土地开发程

度修正值表》确定的宗地地价开发程度修正值进行修正。

（7）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1+


n

i
iK

1

按照《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根据宗地各种因素情

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应用上述公式测算宗地的区域和个

别因素修正系数。Ki为第 i 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四、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一）土地用途修正系数表
用途 用途类别划分 范围 用途修正系数

商服用地

基准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除加油加气站用地) 1

其他类别

零售商业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 1.2

批发市场用地 0.8

餐饮用地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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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用途类别划分 范围 用途修正系数

旅馆用地 0.9

商务金融用地 0.9

娱乐用地 0.8

其他商服用地 0.8

殡葬用地 0.5

风景名胜用地 0.6

工矿仓储用地

基准类别 工矿仓储用地 1

其他类别

采矿用地 1.0

仓储用地 1.2
交通运输用地(轨道交通用地、交通服务场站用

地) 1.2

交通运输用地(除轨道交通用地、交通服务场站
用地以外的交通运输用地) 1

住宅用地 基准类别 城镇住宅用地 1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基准类别 教育用地 1

其他类别

机关团体用地 1

新闻出版用地 0.8

科研用地 1

医疗卫生用地 1.2

社会福利用地 0.7

文化设施用地 0.9

体育用地 0.9

公用设施用地 0.5

公园与绿地 0.5

（二）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容积率修正系数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0 0.70 0.88 0.86

1.5 0.82 0.95 1.00

2.0 0.92 1.00 1.11

2.5 1.00 1.10 1.21

3.0 1.13 1.25 1.30

3.5 1.25 1.4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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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36 1.59 1.45

4.5 1.46 1.76 1.50

5.0 1.51 1.87 1.54

＞5.0 3.47 4.39 3.0

备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公用设施用地不做容积率修正，其容积率修正系数为 1.0。

（三）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地下空间用途 适用的基准地价 楼层 地下空间修正系数表

商业 商业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第一层 0.50

地下第二层及以下 0.25

住宅 住宅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各层 0.20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基

准类别
地下各层 0.20

工矿仓储 工矿仓储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各层 0.30

车库 商业用途基准类别 地下各层 0.20

备注：地下空间指地下不计容建筑部分。

（四）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表

开发程度 通路 通上水 通下水 通电 通燃通讯 气
场地
平整

合计

宗地地价开发费用修正
值（元/平方米）

25 10 15 15 10 15 30 120

（五）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1. 商服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指标说明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繁

华

程

度

距商服中心距离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4公里 ＞4公里

商服网点密度 密集 较密集 一般 较不密集 不密集

交

通

条

件

道路通达度
生活型主干道

通过

混合型主干道

通过

生活型次干道

通过

交通型道路通

过
支路通过

公交便捷度
5条以上公交

线路通过

4-5条公交线

路

2-3条公交线

路
1条公交线路 无公交线路

距火车站距离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5公里 ＞5公里

距汽车客运站距离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5公里 ＞5公里

基

础

设

施

供水保证度 ＞95% 90%-95% 85%-90% 75%-85% ＜75%

供电保证度 ＞95% 90%-95% 85%-90% 75%-85% ＜75%

供气保证度 ＞95% 90%-95% 85%-90% 75%-8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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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条件
雨污分流，排

水通畅

雨污合流，排

水较通畅

雨污分流，设

施基本完善

雨污合流，排

水能力不足

无排水管网设

施

人口状况（客流量） 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低

规划状况 有利 较有利 无影响 较不利 不利

个

别

因

素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 ＜100米 100-300米 300-500米 500-800米 ＞800米

临街道路类型 步行街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小区道路

宗地临街状况 三、四面临街 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袋地
袋地（严重影

响利用）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且

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

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

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

对利用有一定

影响

形状不规则，

严重影响土地

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适中利于

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

于布局

适中，对利用

无影响

偏大（小），

对利用有一定

影响

偏大（小），

严重影响土地

利用

毗邻土地利用类型 商服业用地
商住混合用地

或住宅用地
公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未开发土地

2. 商服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繁华

程度

距商服中心距离 3 1.5 0 -1.5 -3

商服网点密度 2 1 0 -1 -2

交通

条件

道路通达度 1 0.5 0 -0.5 -1

公交便捷度 1.5 0.75 0 -0.75 -1.5

距火车站距离 1.5 0.75 0 -0.75 -1.5

距汽车客运站距离 1 0.5 0 -0.5 -1

基础

设施

供水保证度 1 0.5 0 -0.5 -1

供电保证度 1 0.5 0 -0.5 -1

供气保证度 1 0.5 0 -0.5 -1

排水条件 1 0.5 0 -0.5 -1

人口状况（客流量） 1 0.5 0 -0.5 -1

规划状况 2 1 0 -1 -2

个

别

因

素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 1.5 0.75 0 -0.75 -1.5

临街道路类型 1.5 0.75 0 -0.75 -1.5

宗地临街状况 1 0.5 0 -0.5 -1

宗地形状 1 0.5 0 -0.5 -1

宗地面积 1 0.5 0 -0.5 -1

毗邻土地利用类型 1 0.5 0 -0.5 -1

调整幅度合计 24 12 0 -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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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矿仓储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指标说明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交通

条件

道路通达度
主干道通过，

路网密集

主干道通过，

路网稀疏

次干道通过，

路网较密集

次干道通过，

路网稀疏
支路通过

道路级别(宽度) ＞20米 15-20米 10-15米 5-10米 <5米

距火车货运站的距

离
<5公里 <10公里 10-20公里 20-40公里 >40公里

距港口码头的距离 ＜2公里 ＜5公里 5-10公里 10-20公里 ＞20公里

距高速互通的距离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5公里 ＞5公里

基础

设施

条件

动力能源保证度 >98% 95%-98% 90%-95% 85%-90% 85%以下

供水保证度 >98% 95%-98% 90%-95% 85%-90% 85%以下

排水条件
雨污分流，排

水通畅

雨污合流，排

水较通畅

雨污分流，设

施尚不完善

雨污合流，排

水能力不足

无排水管网设

施

产业

集聚

度

产业集聚类型
工业集聚区，

产业联系紧密

工业集聚区，

产业联系较紧

密

工业集聚区，

产业有一定联

系

工业集聚区，

产业无联系
独立工业点

企业规模 ＞10万㎡ 3万-10万㎡ 8千-3万㎡ 3千-8千㎡ ＜3千㎡

环境条件 无污染 有轻微污染 有一定污染

有明显污染

源，污染较严

重

有多处污染

源，污染严重

城市规划 有利 较有利 无影响 较不利 不利

个别因素

临路状况
临交通型主干

道

临混合型主干

道

临交通型次干

道
临生活型道路 临支路

宗地形状、面积 适宜布局 基本适宜布局 对布局无影响
对布局有一定

影响
严重影响布局

宗地坡度 ≤5° 5°-10° 10°-15° 15°-25° >25°

地质条件 无 不易发区 低易发区 中易发区
高易发区、极

易发区

4. 工矿仓储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交通条

件

道路通达度 1 0.5 0 -0.5 -1

道路级别(宽度) 1.5 0.75 0 -0.75 -1.5

距火车货运站的距离 1.5 0.75 0 -0.75 -1.5

距港口码头的距离 1.5 0.75 0 -0.75 -1.5

距高速出入口的距离 1.5 0.75 0 -0.75 -1.5

基础设

施条件

动力能源保证度 1 0.5 0 -0.5 -1

供水保证度 1 0.5 0 -0.5 -1

排水设施完善度 1 0.5 0 -0.5 -1

产业集 产业集聚类型 2.5 1.25 0 -1.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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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度 企业规模 1 0.5 0 -0.5 -1

环境条件 1.5 0.75 0 -0.75 -1.5

城市规划 2 1 0 -1 -2

个别因素

临路状况 1 0.5 0 -0.5 -1

宗地形状、面积 1 0.5 0 -0.5 -1

宗地坡度 1 0.5 0 -0.5 -1

地质条件 1 0.5 0 -0.5 -1

合计 21 10.5 0 -10.5 -21

5. 住宅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指标说明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繁华

程度

距商服中心

距离
500-1000米 1000-1500米 1500-2500米 2500-4000米 ＞4000米

商服网点密

度
密集 较密集 一般 较不密集 不密集

交通

条件

道路通达度
生活型主干道

通过

混合型主干道

通过

生活型次干道

通过

交通型道路通

过
支路通过

公交便捷度
6条以上公交线

路通过
5-6条公交线路

3-4条公交线

路

1-2条公交线

路
无公交线路

距火车站距

离
＜3公里 3-5公里 5-10公里 10-15公里 ＞15公里

距汽车客运

站距离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5公里 ＞5公里

基本

设施

基础设施完

善度

基础设施齐备，

保障度高

基础设施齐备，

保障度较高

基础设施基本

齐备，有一定

保障

基础施不齐

备，保障度较

低

基础设施不齐

备，保障度低

学校、医院

等公用服务

设施完备度

各类公用服务

设施齐全，能很

好满足居民生

活

公用服务设施

较齐全，能较好

满足居民生活

公用服务设施

基本齐全，基

本能满足居民

生活

公用服务设施

不够齐全, 对
居民生活有一

定影响

仅零星设施分

布有少量公用

服务设施

环境

条件

环境质量优

劣度

空气质量好、区

域绿地覆盖率

高

空气质量较好，

区域绿化较好

空气质量一

般，绿化一般

有噪音、粉尘

污染或空气异

味污染

噪音、粉尘污

染或空气异味

污染较明显

人文环境
高档住宅区，临

河流、大型公园

中高档住宅区，

临广场、公园
普通居住区 拆迁安置区 低洼棚户区

个

别

因

素

距长江或乌江距离 ＜100米 100-200米 200-300米 300-500米 ＞500米

距广场公园距离 ＜100米 100-300米 300-500米 500-800米 ＞800米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 ＜100米 100-300米 300-500米 500-800米 ＞800米

宗地形状
形状规则，利于

布局

形状规则，较利

于布局

形状规则，对

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

对利用有一定

影响

形状不规则，

严重影响土地

利用

宗地面积
面积适中利于

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

于布局

适中，对利用

无影响

偏大（小），

对利用有一定

影响

偏大（小），

严重影响土地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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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坡度 ≤5° 5°-10° 10°-15° 15°-25° >25°

工程地质 无 不易发区 低易发区 中易发区 高易发区

毗邻土地利用类型 住宅用地 公服用地 商住混合用地 商服业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6. 住宅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繁华

程度

距商服中心距离 3 1.5 0 -1.5 -3

商服网点密度 2 1 0 -1 -2

交通

条件

道路通达度 1.5 0.75 0 -0.75 -1.5

公交便捷度 1.5 0.75 0 -0.75 -1.5

距火车站距离 1.5 0.75 0 -0.75 -1.5

距汽车客运站距离 1 0.5 0 -0.5 -1

基本

设施

基础设施完善度 1 0.5 0 -0.5 -1

学校、医院等公用服务设施完

备度
1 0.5 0 -0.5 -1

环境

条件

环境质量优劣度 1 0.5 0 -0.5 -1

人文环境 1 0.5 0 -0.5 -1

个

别

因

素

距长江或乌江距离 1 0.5 0 -0.5 -1

距广场公园距离 1.5 0.75 0 -0.75 -1.5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 2 1 0 -1 -2

宗地形状 1 0.5 0 -0.5 -1

宗地面积 1 0.5 0 -0.5 -1

宗地坡度 1 0.5 0 -0.5 -1

工程地质 1 0.5 0 -0.5 -1

毗邻土地利用类型 2 1 0 -1 -2

调整幅度 25 12.5 0 -12.5 -25

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指标说明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繁

华

程

度

距商服中心距离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4公里 ＞4公里

商服网点密度 密集 较密集 一般 较不密集 不密集

交

通

条

件

道路通达度
生活型主干道

通过

混合型主干道

通过

生活型次干道

通过

交通型道路通

过
支路通过

公交便捷度
5条以上公交

线路通过

4-5条公交线

路

2-3条公交线

路
1条公交线路 无公交线路

距火车站距离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5公里 ＞5公里

距汽车客运站距离 ＜1公里 1-1.5公里 1.5-2公里 2-3公里 ＞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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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设

施

供水保证度 ＜1公里 1-2公里 2-3公里 3-5公里 ＞5公里

供气保证度
基础设施齐

备，保障度高

基础设施齐

备，保障度较

高

基础设施基本

齐备，有一定

保障

基础施不齐

备，保障度较

低

基础设施不齐

备，保障度低

排水条件

各类公用服务

设施齐全，能

很好满足居民

生活

公用服务设施

较齐全，能较

好满足居民生

活

公用服务设施

基本齐全，基

本能满足居民

生活

公用服务设施

不够齐全, 对
居民生活有一

定影响

仅零星设施分

布有少量公用

服务设施

环

境

条

件

环境质量

空气质量好、

区域绿地覆盖

率高

空气质量较

好，区域绿化

较好

空气质量一

般，绿化一般

有噪音、粉尘

污染或空气异

味污染

噪音、粉尘污

染或空气异味

污染较明显

人文环境 有利 较有利 无影响 较不利 不利

个

别

因

素

距江河湖距离 ＜100米 100-300米 300-500米 500-800米 ＞800米

距广场公园距离 ＜100米 100-300米 300-500米 500-800米 ＞800米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 三面临街 两面临街 一面临街 袋地
袋地（严重影

响利用）

临街道路类型
形状规则，且

长边临街

形状规则，短

边临街

形状较规则，

对利用无影响

形状不规则，

对利用有一定

影响

形状不规则，

严重影响土地

利用

宗地形状
面积适中利于

布局

面积适中较利

于布局

适中，对利用

无影响

偏大（小），

对利用有一定

影响

偏大（小），

严重影响土地

利用

宗地面积 公服用地 商服业用地
商住混合用地

或住宅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未开发土地

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区域和个别因素修正系数表
宗地修正因素 优 较优 一般 较差 差

区

域

因

素

繁华

程度

距商服中心距离 2 1 0 -1 -2

商服网点密度 1 0.5 0 -0.5 -1

交通

条件

道路通达度 1.5 0.75 0 -0.75 -1.5

公交便捷度 1.5 0.75 0 -0.75 -1.5

距火车站距离 1.5 0.75 0 -0.75 -1.5

距汽车客运站距离 1 0.5 0 -0.5 -1

基础

设施

供水保证度 1 0.5 0 -0.5 -1

供气保证度 1.5 0.75 0 -0.75 -1.5

排水条件 1.5 0.75 0 -0.75 -1.5

环境

条件

环境质量 1 0.5 0 -0.5 -1

人文环境 1.5 0.75 0 -0.75 -1.5

个

别

因

素

距江河湖距离 1.5 0.75 0 -0.75 -1.5

距广场公园距离 1 0.5 0 -0.5 -1

距公交站点的距离 0.5 0.25 0 -0.25 -0.5

临街道路类型 0.5 0.25 0 -0.25 -0.5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21 -

宗地形状 0.5 0.25 0 -0.25 -0.5

宗地面积 1 0.5 0 -0.5 -1

调整幅度合计 20 10 0 -10 -20

五、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图

（一）商服用地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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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矿仓储用地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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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镇住宅用地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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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级别级及基准地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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